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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千山制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董事长、子公司董事长收到《刑事判决书》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

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

责任。 

 

一、基本情况 

相关文书的全称：《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》 

收到日期：2025 年 9 月 30 日 

生效日期：2025 年 10 月 11 日 

作出主体：其他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

措施类别：其他 刑事处罚 

 

违法违规主体及任职情况： 

姓名/名称 类别 具体任职/关联关系 

刘祥华 董监高 公司董事长，总经理，董事

会秘书 

刘华山 其他（子公司董监高） 子公司董事长 

 

违法违规事项类别： 

犯违规披露、不披露重要信息罪。 

 

二、主要内容 

（一）违法违规事实： 

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以湘长检刑诉[2023] Z35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刘祥华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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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华山犯违规披露、不披露重要信息罪、挪用资金罪，于 2023 年 12 月 22 日向长沙

市中级人民本法院提起公诉。 

 

（二）处罚/处理依据及结果：  

近日，公司董事长、总经理、董事会秘书刘祥华，子公司董事长刘华山收到湖

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（2023）湘 01 刑初 85 号《刑事判决书》。依据经 2006

年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（六）》修正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一百六十

一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一款、第三款，第二十五条第一款，

第二十六条第一款、第四款，第六十七条第一款、第六十九条、第七十二条，第七十

三条第二款之规定，判决如下： 

被告人刘祥华犯违规披露、不披露重要信息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二年，并处罚金

人民币二十万元；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拘役六个月，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，

缓刑三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；（缓刑考验期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。罚金限

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。） 

被告人刘华山犯违规披露、不披露重要信息罪，判决有期徒刑二年，并处罚金

人民币二十万元；犯挪用资金罪，判处拘役六个月，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，

缓刑三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。（缓刑考验期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。罚金限

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。） 

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，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湖南

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。书面上诉的，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，副本二份。 

 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公司专利技术资质等核心竞争力保持不变，公司其他管理人员、关键技术人员等

工作人员正常在岗，公司日常业务能正常开展。因此，本事项对公司经营不会产生重

大不利影响。 

（二）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上述判决不会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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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不存在因本次处罚/处理而被终止挂牌的风险。 

 

（四）不存在被调整至基础层的风险。 

 

四、应对措施或整改情况 

公司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将加强与刘祥华、刘华山的沟通，妥善处理其服刑期间

公司的重大事项。公司管理人员、核心技术人员稳定，刘祥华、刘华山曾经在立案侦

查、刑事拘留期间未参与公司管理，公司经营工作能正常开展。公司暂未找到合适人

员接替二人职务。公司后续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公司及相关当事人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，公司将以此为戒，严格按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等法律法规的要求，规范运作，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

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五、备查文件目录 

《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》。 

 

 

 

湖南千山制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   事  会  

2025 年 10 月 15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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